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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加强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防止火灾事故发生，减少人员

财产损失，指导行业良性健康发展，标准编制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

实践经验，参考国内相关标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本标

准是针对电动自行车销售、随车配件储存、售后维护等经营场所规划设计的技

术性团体标准。 

本标准共分 9 章，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耐火等级；4.总平

面布局；5.平面布置；6.消防设施和器材；7.电气防火；8.消防安全管理。 

本标准由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归口管理，由北京市自行车电动

车行业协会、北京消防协会联合发布，并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标准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至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

协会，供今后修订时参考。（电话：010-87792097，邮箱：bjbicycle@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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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加强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防止火灾事故发生，保障人

员和生命财产安全，指导行业良性健康发展，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提出了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设置、消防安全管理要求和防范措施。 

1.03 本标准适用于电动自行车销售、随车配件储存、售后维护等经营场所的

消防安全管理，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经营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参照

本标准执行。 

2  术语 

2.0.1 电动自行车 

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能实现电助动或电驱动

功能的两轮自行车。 

2.0.2 人员密集场所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

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利院，

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

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人员聚集

的室内场所。 

2.0.3 公众聚集场所 

    指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

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 

2.0.4 商业服务网点   

设置在住宅建筑的首层或首层及二层，每个分隔单元建筑面积不大于

300m2的商店、邮政所、储蓄所、理发店等小型营业性用房。 

2.0.5  半地下室   

房间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面的平均高度大于该房间平均净高1/3，且不大于

1/2者。 

2.0.6  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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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面的平均高度大于该房间平均净高1/2者。 

2.0.7  耐火等级 

衡量建筑物耐火程度的分级标度。它由组成建筑物的构件的燃烧性能和

耐火极限来确定耐火等级。   

2.0.8  耐火极限 

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建筑构件、配件或结构从受到火的作用时起，至

失去承载能力、完整性或隔热性时止所用时间，用小时表示。 

2.0.9  防火隔墙   

建筑内防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区域且耐火极限不低于规定要求的不燃性墙

体。 

2.0.10  安全出口   

供人员安全疏散用的楼梯间和室外楼梯的出入口或直通室内外安全区域

的出口。 

2.0.11  防火分区   

在建筑内部采用防火墙、楼板及其他防火分隔设施分隔而成，能在一定时

间内防止火灾向同一建筑的其余部分蔓延的局部空间。 

2.0.12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由喷头、管网、水源以及相关组件组成，设备配置相对简单的湿式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 

3 耐火等级 

3.0.1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为独立建筑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设置在其

它建筑内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不同耐火等级对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

耐火极限要求按照附录执行。 

3.0.2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不应使用彩钢板等简易材料作为建筑构件。 

4 总平面布局 

4.0.1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宜为独立建筑。设置在其它建筑内时，不应设置在

建筑的地下室及半地下建筑内。 

4.0.2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设置在公共建筑内时，应设置在建筑的首层，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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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人员密集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内。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隔墙

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50h 的不燃烧体楼板与建筑的其他部分隔开，安全出口

应当与建筑其他部分隔开。 

4.0.3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不应与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的厂房库房和易燃、

可燃材料堆场贴邻设置。 

4.0.4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不应与托儿所、幼儿园及其活动场所，老年人照料

设施及其活动场所，学校教学楼及其集体宿舍，医院病房楼、门诊楼等贴邻设

置。 

4.0.5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设置在居住场所的商业服务网点时，建筑面积不应

大于 300m²，不应与建筑内其他场所共用疏散楼梯，应在门窗开口部位设置

挑出宽度不小于 1 m、长度不小于开口宽度的不燃性防火挑檐，防火挑檐的耐

火极限不应低于 1.00h。 

5 平面布置 

5. 0.1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应划分为商品展示销售区、蓄电池存放区、售后维

保服务区，各区域之间应采用防火隔墙，隔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0h。当

建筑面积小于 100 ㎡时，设置防火隔墙确有困难的，应采用醒目的标识线分

隔。 

5. 0.2 设置在公共建筑内的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当建筑面积大于 200 ㎡时，

应设置不少于 2 个安全出口。 

5. 0.3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内，疏散走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1.4m。 

5. 0.4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装修设计，应采用不燃或难燃装修材料，并应符合

建筑物耐火等级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的规定。 

5. 0.5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户外电致发光广告牌不应直接设置在可燃、难燃材

料的墙体上。户外广告牌的设置不应遮挡建筑的外窗，不应影响外部灭火救援

行动。 

6 消防设施和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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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1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应设置消火栓系统，当建筑面积不超过 300 ㎡时，

可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水龙。 

6. 0.2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

危险等级按中危险 II 级确定。当建筑面积不超过 300 ㎡时，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可参照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程》DB11/1022

的相关规定设计。 

6. 0.3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应配置灭火器，灭火器配置的危险等级可按中危险

等级确定，设置要求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执行。 

6. 0.4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应设置排烟设施，并宜采用自然排烟方式，可开启

外窗面积小于地面面积 5%的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应设置机械排烟设施。设

置要求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 执行。 

6. 0.5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当所在建筑设置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确有困难时，可安装独立式感烟探测器，并应具备无线通讯功能。 

6.0.6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内的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规定。 

 

7 电气防火 

7. 0.1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内的配电线路应采用金属穿管或金属槽盒敷设，并

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 的规定。 

7.0.2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内的固定式线路应采用低烟低毒阻燃型铜芯绝缘

电线电缆，并有防止外界损伤的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民用建筑

电气设计规范》JGJ 16 的规定。 

7.0.3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内的配电线路应当由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和电工

进行安装。 

8 消防安全管理 

8.0.1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应当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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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严禁存在人员住宿、生活用火、储存货物等“三合

一”违规行为。 

8. 0.3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内停放的电动自行车不应装载蓄电池。蓄电池存放

区内应设置全封闭不燃材料的柜体，用于存放蓄电池，且存放蓄电池总量不应

超过内部停放电动自行车总量。存放蓄电池柜体周边不应放置电热器具、可燃

易燃物品。 

8. 0.4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内不应存放故障及废旧电池，严禁为蓄电池进行充

电。 

8.0.5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应安装 24 小时可视监控系统；可视监控系统应符

合如下要求： 

1 图像应能在值班室、控制室等场所实时显示； 

2 图像应具备储存、查询、回放功能； 

3 图像存储时间应不少于 30 d。 

8. 0.6 落实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熟练

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和初期火灾处置方法，定期组织开展全员消防安全培训演

练，留存工作记录。 

8. 0.7 保障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畅通，定期维护保养消防设施、器材，确保完

好有效，满足灭火救援等消防安全条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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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

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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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本标准的制定参考并引用了下列标准文件中的条款，且通过标准的引用

而成为本标准的相关条款。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简易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程》 DB11/1022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 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GA 654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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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民用建筑不同耐火等级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表 

构件名称 
耐火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墙 

防火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承重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0.50 

非承重外墙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50 
可燃性 

楼梯间和前室的墙 

电梯井的墙 

住宅建筑单元之间的

墙和分户墙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1.50 

难燃性 

0.50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50 

难燃性 

0.25 

房间隔墙 
不燃性 

0.75 

不燃性 

0.50 

难燃性 

0.50 

难燃性 

0.25 

柱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0.50 

梁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难燃性 

0.50 

楼板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50 
可燃性 

屋顶承重构件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可燃性 

0.50 
可燃性 

疏散楼梯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50 
可燃性 

吊顶（包括吊顶搁栅） 
不燃性 

0.25 

难燃性

0.25 

难燃性 

0.15 
可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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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1 总则 

为规范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定本标准。具备电动自行

车销售、随车配件销售、售后维护中的一种或几种功能的经营场所都是电动自

行车经营场所。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也为蓄电池驱动，其经营场所设

置同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类似，因此，消防安全管理可以参考本标准。 

 

2 术语 

2. 0.1～2. 0.12 这几条主要是解释了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消防安全管理涉及的

专业术语定义。 

 

3 耐火等级 

3. 0.1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建筑属于民用建筑类商店建筑，耐火等级主要参考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多为临街

建筑，建筑面积一般不超过 500m²，设置为独立建筑时，为单、多层建筑，根

据火灾危险性及火灾扑救难度，提出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电动自行车经营

场所设置在其他建筑内时，考虑到火灾对建筑其他功能区域的影响，提出耐火

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3.0.2 彩钢板等简易建筑材料作为建筑构件会增加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的火

灾安全风险和火灾扑救难度，因此严禁使用。 

 

4 总平面布局 

4. 0.1 电动自行车蓄电池起火后，反应剧烈，伴有浓烟，电动自行车车身普遍

采用高分子可燃材料，火灾蔓延迅速，因此提出此类场所宜为独立建筑。地下、

半地下建筑潮湿，易积水，容易引起火灾和爆炸，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因此电

动自行车经营场所严禁设置在地下、半地下建筑内。 

4. 0.2～4. 0.5 这几条主要参考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设计规范》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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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16、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 48、北京市地方标准《电

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1624 的相关严禁性规定。其中，4. 0.2

条主要参考引用了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 48-2014 中 5.1.4

条 的规定，考虑到电动自行车火灾特点，进行了更严格的规定，对公共建筑

内的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不论建筑面积大小，均适用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商

店建筑设计规范》JGJ 48-2014 中 5.1.4 条  的规定，同时，4. 0.2 条还要求电动

自行车经营场所不应与人员密集型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内。本团体标准实施

前，租用的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与人员密集型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内的，合同

到期后，可按照本团体标准另行选址。 

 

5 平面布置 

5. 0.1 从使用功能看，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划分为商品展示销售区、蓄电池存

放区、售后维保服务区较为合理，便于开展消防安全管理，同时应采取防火分

隔措施，可以延缓火势在空间内蔓延，为初期火灾处置提供有力条件。 

5. 0.2～5.0.4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安全疏散和内部装修设计的要求与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北京市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1624，现行国家

行业标准《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 48 相一致。 

 

6 消防设施和器材 

6. 0.1 本条中关于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的消火栓系统的设计要求按现行国家

标准《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中的相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即可，所以条文中没有给出具体的水量、水压等参数的具体要求。 

6. 0.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危险等级的确定，主要参考了北京市地方标准《电

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1624 的规定，因两类场所火灾危险性

一致，因此火灾危险等级也按中危险 II 级确定。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建筑面

积不超过 300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有困难时，可参照北京市地方标准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程》DB11/1022 进行设计, 喷水强度为 6L/min

•㎡，作用面积为 140 ㎡，持续喷水时间为 30min。 

6. 0.3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的危险等级确定为中危险级，火灾种类的划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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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的选择、设置、配置、计算等均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

范》GB 50140 中的规定执行，灭火器宜采用水基型灭火器。 

6. 0.4 排烟设施分两种：一种为自然排烟方式；另一种为机械排烟方式。电动

自行车经营场所宜采用自然排烟方式，当不能满足自然排烟要求时，应设机械

排烟设施，排烟设施包括排烟系统的设计及补风系统的设计等内容，应按相关

的规范及标准执行。 

6. 0.5 电动自行车经营场所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确有困难时，可以采用独立

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GB 

20517 的规定。 

 

7 电气防火 

7. 0.1～7. 0.2 对于配电线路选型、敷设的要求与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民用建

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 相一致。 

 

8 消防安全管理 

8. 0.3 电动自行车火灾主要为电气火灾，研究及大量案例表明，无论蓄电池是

否处于充电状态，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及充电线路均会起火，进而将车体引燃。

因此，为保障消防安全，要将车体与电池分离，分别存放管理。同时，为防止

蓄电池自燃，蔓延成灾，将蓄电池存放在全封闭不燃材料柜体里，可以起到一

层物理保护作用。此外，为减少火灾风险，在不影响商店经营的前提下，需要

合理限制蓄电池存放数量，因此要求存放蓄电池数量不得超过店内电动自行

车数量。 

 


